
【裁判字號】102,行專訴,8

【裁判日期】1020530

【裁判案由】發明專利舉發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102年度行專訴字第8號

                                民國101年5月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陳裕堂　　　

訴訟代理人　楊承彬律師

複 代理 人　賴安國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王美花（局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王建富　　　

參  加  人　胡厚飛　　　

上列當事人間因發明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0

1 年11月12日經訴字第1010611385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前於民國97年5 月16日以「棘輪扳手結構改良」向被告

   申請發明專利，經被告編為第97117947號審查准予專利，並

   發給發明第I333881 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嗣參加

   人主張該專利違反審定時即92年2 月6 日修正公布之專利法

   第22條第4 項規定，對之提起舉發，案經被告審查，以101

   年6 月27日（101 ）智專三（三）05055 字第10120637300

   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之處分。

   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遭決定駁回，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認為本判決之結果將影響參加人權利或法律上之利

   益，爰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被告之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一）被告以92年9 月1 日公告之我國第91213774號「棘輪扳手

     防脫出結構改良」新型專利案（下稱證據2 ），組合94年

     8 月1 日公告之我國第93117605號「棘輪之控制結構（七

     ）」發明專利案（下稱證據3 ）；或證據2 、3 、西元20

     02年6月25日公告之美國第6408722B1號「RATCHET

     WHEEL MOUNTING ARRANGEMENT FOR WRENCH 」專利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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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證據5 ），及91年4 月11日公告之我國第90212018號「

     一種高扭力扳手」新型專利案（下稱證據6 ）之組合，證

     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至9 項，不具進步性。另以

     證據2 、3 及96年7 月21日公告之我國第94102946號「具

     左右橫移換向開關之棘輪扳手」發明專利案（下稱證據4

     ）之組合；或證據2 、3 、4 、5 、6 之組合，證明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不具進步性。惟被告認定有誤

     ，茲說明如下：

 １、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內容所載之技術特徵為：「

     一種棘輪扳手結構改良，其係包括：本體、棘輪、制齒及

     扣環，其中；本體具容置孔，於其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

     孔之第一容槽，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第一容槽與容

     置孔間因直徑差形成第二抵緣，該底部設略直徑略小於容

     置孔之第一抵緣，容置孔一側設一容置槽，容置槽呈上下

     封閉狀；一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大之第二頂面，該

     第二頂面上形成卡緣，該底端形成直徑略小之第一頂面，

     整體係樞設於本體之容置孔內時，該第二頂面即容置於第

     一容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上，該第一頂面即容置於第一

     抵緣處；一制齒可與棘輪相配合，整體係容置於本體之容

     置槽內；一扣環可夾扣於本體之扣環槽處，該扣環並頂掣

     於棘輪之卡緣上，使棘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見本

     院卷第81頁反面）。

 （１）依系爭專利說明書內容所載：「本發明最大之優點乃在

       於：1 、該棘輪（20）係藉由扣環（80）限制於本體（

       10）上，該扣環（80）係夾扣於本體（10）之扣環槽（

       16），另一側係頂掣於棘輪（20）之卡緣（231 ）上，

       因此當棘輪（20）或制齒（30）於旋動螺合件磨損後，

       即可取下扣環（80），即可拆卸更換棘輪（20）、制齒

       （30）或任一元件，該棘輪扳手即可不需整支汰換。」

       ，是系爭專利之技術手段所欲達成之功效，即在於便利

       拆卸更換棘輪扳手之內部元件。

 （２）系爭專利為達上開功效所採用之新穎技術特徵即在於：

       設計特殊形狀之棘輪容置空間，亦即：扳手本體（10）

       具容置孔，於其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

       15），該第一容槽上再設有一扣環槽（16）；如此，則

       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即因直徑差而形成第二抵緣（151

       ），於容置孔底部又設一直徑略小於容置孔之第一抵緣

       （111 ）。（見本院卷第83頁系爭專利說明書第1 圖）

       。其次，配合特殊形狀之棘輪，亦即：一棘輪（20）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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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大之第二頂面（23），是該第二頂

       面相對於棘輪即形成卡緣；又於棘輪底端則設一直徑略

       小之第一頂面（24）。故配合上開特殊形狀之棘輪容置

       空間，於棘輪樞設於本體之容置孔內時，該第二頂面即

       容置於第一容置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上，該第一頂面

       即容置於第一抵緣。再者，搭配設於第一容槽上之扣環

       槽（16），及設於扣環槽內之扣環（80），達到可將棘

       輪限制於容置孔內，同時取下扣環即可簡便地將棘輪及

       其他設於容置空間內之元件取出更換之功效。

 （３）證據2 之棘輪扳手結構，係藉由蓋體（40），而非環圈

       （50），來達到防止棘輪自容置孔內脫出之功效，此由

       證據2 專利說明書第6 頁（見本院卷第13頁反面）之記

       載：「一蓋體（40）可蓋合於棘輪扳手（10）之容置孔

       （11）下方，蓋體（40）即藉由環圈（50）蓋合於棘輪

       扳手（10）上，棘輪（20）即藉由蓋體（40）之限制而

       不掉出。」；證據2 專利案並未揭露等同於系爭專利如

       上所述之特殊形狀之棘輪容置空間，亦未揭露等同於系

       爭專利如上所述之特殊形狀之棘輪，亦未揭露等同於系

       爭專利有關扣環（80）、扣環槽（16）與輪（20）間之

       作用關係。

 （４）證據3 雖揭露一以C 型扣（123 ）限制棘輪（121 ）自

       容置孔內脫出之技術，然證據3 專利說明書之內容亦僅

       記載：「一棘輪扳手頭部（10）……其第一容置部（11

       ）可容納一棘輪裝置（12），其棘輪裝置（12）係指一

       棘齒輪（121 ）及一C 型扣（123 ），當棘齒輪容置於

       第一容置部（11）時，C 型扣（123 ）可嵌設於棘齒輪

       （121 ）之棘齒緣（122 ），其目的係使當棘齒輪（12

       1 ）容納於第一容置部（11）時可穩固轉動」（見本院

       卷第24頁反面），然證據3 並未揭露等同於系爭專利如

       上所述之特殊形狀之棘輪容置空間，亦未揭露等同於系

       爭專利如上所述之特殊形狀之棘輪，亦未揭露等同於系

       爭專利有關扣環（80）、扣環槽（16）與棘輪（20）間

       之作用關係。

 （５）系爭專利所揭之特殊形狀之棘輪容置空間、特殊形狀之

       棘輪，以及據此所形成有關扣環（80）、扣環槽（16）

       與棘輪（20）間之作用關係，既均為證據2 及證據3 所

       無，則被告認組合證據2 及證據3 之先前技術，即得證

       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技術特徵，不具進步

       性，有所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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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證據5 所揭之技術特徵，其棘輪20，先以環圈（60）套住

     ，該環圈又需再藉由一個蓋板（40），與二個C 型扣（53

     ），方能將棘輪固定於容置孔內，是證據5 與系爭專利所

     揭之技術特徵相較，乃過於複雜；證據6 同樣未揭露等同

     於系爭專利如上所述之特殊形狀之棘輪容置空間、特殊形

     狀之棘輪，以及有關扣環（80）、扣環槽（16）與棘輪（

     20）間之作用關係。組合證據2 、3 、5 、6 同樣未能證

     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內容，不具進步性；且

     組合證據2 、3 、5 、6 等多項先前技術，方能推導出等

     同於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內容所揭之技術特徵，

     則反而可證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技術內容，並

     非熟習該項技術領域之人利用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技術內容，當具有「進步性

     」。

 ３、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之技術內容為：「如申請專

     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棘輪扳手結構改良，其中，該本體近

     柄部增設兩呈半圓狀之孔洞，該扣環與孔洞間形成一S 空

     間，一工具係深入S 空間處將扣環取出」。被告雖認組合

     證據2 、3 、4 ，或組合證據2 、3 、4 、5 、6 之先前

     技術，即得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之內容，不

     具進步性，然證據2 、3 、4 、5 、6 之說明書內容或圖

     式，均未揭露如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內容所揭，

     作為便利取出扣環之用之孔洞；被告雖認證據4 之容室（

     15），即等同於系爭專利之孔洞（17），然由證據4 說明

     書之記載：「該扳手本體10的一端為頭部11，另端為柄部

     12，而該頭部11與該柄部12之間形成一腹部區14……該腹

     部區14內凹設有一容室15……該棘齒塊30係可滑動的設於

     該扳手本體10之容室15內……」（見本院卷第34頁及34頁

     反面），是證據4 之容室15係作為容設棘齒塊30之用，此

     明顯與系爭專利之孔洞（17）係作為便利以工具深入、取

     出扣環之用者，有所不同，故被告就此部分之認定，亦有

     所違誤。因此，既無法透過組合證據2 、3 ，或組合證據

     2 、3 、5 、6 之先前技術，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1 項之內容，不具進步性，自亦無從據此證明依附於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至第10項之附屬項，不具進步性。

（二）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一）組合證據2 、3 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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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步性：

 １、系爭專利所界定之本體（10）、棘輪（20）、制齒（30）

     、扣環（80）、容置孔（11）、第一容槽（15）、扣環槽

    （16）、容置槽（12）及卡緣（231）等主要技術構件特徵

     及結合關係，系爭專利之說明書第8頁欄第10行記載:「該

     第一容槽(15)上係設有一扣環槽(16)，該第一容槽(15)與

     容置孔(11)間因直徑差形成一第二抵緣(151)，該本體(10

     )於底部設直徑略小於容置孔(11)之第一抵緣(111)」，可

     知系爭專利之第一抵緣(111)、第二抵緣(151)之設置目的

     同為「抵擋棘輪(20)跑出本體(10)」，屬於重複設置，而

     系爭專利之第一抵緣(111)可對應證據2之抵制面(13)，證

     據2 之抵制面(13)同樣具有「抵擋棘輪(20)跑出本體(10)

     」之功效，證據2 不需要重複設置「第二抵緣(151) 、第

     二頂面(23)」，且證據2 之上蓋(40)的直徑可略小。另證

     據2 之上蓋(40)與棘輪(20)分離設置，因棘輪(20)可選用

     比較耐磨材料，且只製作形狀簡單之多角槽(22)，而上蓋

     (40)可使用一般材料，所以證據2 分離設置之實質功效優

     於系爭專利之一體成形。

 ２、系爭專利之本體(10)可對應證據2 之棘輪扳手(10)、證據

     3 之棘輪扳手頭部(10)，系爭專利之棘輪(20)可對應證據

     2 之棘輪(20)、證據3 之棘齒輪(121) ，系爭專利之制齒

      (30 )可對應證據2 之制齒(30)、證據3 之掣動塊(21)，

     系爭專利之扣環(80)可對應證據2 之環圈(50)、證據3 之

     C 型扣(123) ，系爭專利之容置孔(11)可對應證據2 之容

     置孔(11)、證據3 之第一容置部(11)，系爭專利之第一容

     槽(15)可對應證據2 之第一容槽( 舉發人標號A)、證據3

     之第一容槽( 舉發人標號15A)，系爭專利之扣環槽(16)可

     對應證據2 之扣環槽( 舉發人標號B)、證據3 之扣環槽(

     舉發人標號15A)，系爭專利之第一抵緣(111) 可對應證據

     2 之抵制面(13)，系爭專利之容置槽(12)可對應證據2 之

     容置槽(12)、證據3 之第二容置部(20)，系爭專利之卡緣

      (231)可對應證據2 之卡緣( 舉發人標號D)、證據3 之卡

     緣( 舉發人標號231A) ，系爭專利之第一頂面(24)可對應

     證據2 之第一頂面( 舉發人標號E)。另證據2 之抵制面(1

     3)已具有「抵擋棘輪(20)跑出本體(10)」之功效，所以證

     據2 不需要重複設置「第二抵緣(151) 、第二頂面(23)」

     ，系爭專利之構件特徵與結合作用關係已揭露於證據2 和

     證據3 之組合，而系爭專利與證據均屬「扳手」之相同技

     術領域，因此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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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合理之動機組合證據2 和證據3 ，故由證據2 和證據3

     之組合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係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

     不具進步性。

（二）組合證據2 、3 、5 、6 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所界定主要構件技術特徵及結合關係，已分別揭

     露於證據5 所揭示本體、棘輪、制齒、扣環、容置孔、容

     置槽、第二頂面及卡緣；及證據6 所揭示扳手本體、棘齒

     輪、T 銑形刀等構件技術特徵之中。組合證據2 、3 既可

     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則組合證

     據2 、3 、5 、6 亦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

     不具進步性。

（三）組合證據2、3或組合證據2、3、5、6可證明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2項至9項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至9項附屬項係分別進一步直接

     或間接限定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獨立項之全部技

     術特徵者，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至9 項已揭露於組

     合證據2 、3 之中；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至5 項、

     第7 至9 項已揭露於組合證據2 、3 、5 及6 之中；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6 項已揭露於組合證據2 、3 、5 、

     6 及習知技術之中，故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 至9 項

     附屬項所界定之技術特徵，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

     知識者依申請前上開組合證據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者

     ，不具進步性。

（四）組合證據2、3、4或組合證據2、3、4、5、6，可證明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附屬項係進一步限定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獨立項之全部技術結構特徵者，而

     第10項附屬項所界定之半圓狀之孔洞（17）細部特徵，已

     揭露於證據4 之技術內容中。其次，系爭專利未揭露拆卸

     工具之種類及如何利用工具深入S 空間處將扣環(80)取出

     ，不能證明半圓狀之孔洞(17)之拆卸功效，且其半圓狀之

     孔洞(17)形狀特徵已被揭露於證據4 之容室(15)，故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附屬項所界定之技術特徵，為其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由組合證據2 、3 、4

     或組合證據2 、3 、4 、5 、6 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

     者，不具進步性。

（五）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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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加人經合法通知未曾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及陳述。

五、系爭專利係於99年12月1 日審定准予專利，經參加人提起舉

   發，被告於101 年6 月27日為「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

   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訴訟，是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

   原因，應以核准審定時有效之92年2 月6 日修正公布，93年

   7 月1 日施行之專利法為斷。本件並經兩造同意整理爭點如

   下（見本院卷第128 頁）：

（一）證據2 、3 之組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至9 項不具進步性？

（二）證據2 、3 、5 、6 之組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第1 至9 項不具進步性？

（三）證據2 、3 、4 之組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10項不具進步性？

（四）證據2 、3 、4 、5 、6 之組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10項不具進步性？

六、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凡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無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依本

     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或已公開使

     用者。二、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發明雖無第1 項所

     列情事，但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

     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

     專利，系爭專利核准審定時之專利法第20條第1 項、第4

     項定有明文。

（二）系爭專利技術內容：

     系爭專利係一種棘輪扳手結構改良，其係包括：本體(10)

     、棘輪(20)、制齒(30)、控制結構及扣環(80)，其中；一

     本體(10)作用端具一容置孔(11)，該本體(10)於其上端設

     直徑略大於容置孔(11)之第一容槽(15)，該第一容槽(15)

     上係設有一扣環槽(16)，該第一容槽(15)與容置孔(11)間

     因直徑差形成一第二抵緣(151) ，該本體(10)於底部設直

     徑略小於容置孔(11)之第一抵緣(111) ，該容置孔(11)一

     側設一容置槽(12)，該容置槽(12)係呈上下封閉狀，該本

     體(10)於柄部近容置槽(12)位置設一控制槽(13)，該控制

     槽(13)係呈單向向下開口狀之槽體，該控制槽(13)於徑向

     位置設有珠槽(14)，該容置槽(12)、控制槽(13)與珠槽(1

     4)三槽體係為相通狀。一棘輪(20)中心位置設有一套合部

     (21)，該套合部(21)係呈多角槽狀，該棘輪(20)外周緣係

     設有環狀排列之咬合齒(22)，該套合部(21)頂端係設有一

     直徑略大之第二頂面(23)，該第二頂面(23)上形成卡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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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該棘輪(20)於套合部(21)底端設一直徑略小之第一

     頂面(24)，當棘輪(20)樞設於本體(10)之容置孔(11)內時

     ，該第二頂面(23)即容置於第一容槽(15)內並抵頂於第二

     抵緣(151) 上，該第一頂面(24)係容置於第一抵緣(111)

     內。一制齒(30)約略為半弧形，業界係統稱為月眉齒，該

     制齒(30)一側設可與棘輪(20)之咬合齒(22)相嚙合之卡制

     齒(31)，該制齒(30)另側設一凹弧面(32)，該凹弧面(32)

     係呈一圓弧面，該凹弧面(32)之左右兩側係為凸緣(321)

     ，該凸緣(321) 係呈圓凸弧面狀，該制齒(30)上端面處係

     設有符號(33)，該符號(33)係標示制齒(30)之尺寸規格，

     該制齒(30)係容置於容置槽(12)內，該制齒(30)可於本體

      (10) 之容置槽(12)內因控制結構之控制而左右移位而靠

     抵於容置槽(12)之邊面上具正逆轉功效。控制結構係包括

     ：控制元件(40)、抵帽(50)及彈性元件(51)、抵片(60)、

     珠體(70)及彈性體(71)，其中；一控制元件(40)於徑向位

     置設有一容孔(41)，該控制元件(40)一側係形成頂面(42)

     ，該頂面(42)係呈凸圓弧狀，該頂面(42)係頂抵於制齒(3

     0)之凸緣(321) 上而構成二凸圓弧間之頂抵，該控制元件

      (40) 另端係形成一橫開之控制容槽(43)，控制元件(40)

     後側係形成二凹緣(44)，該控制元件(40)係凸設有撥動塊

      (4 5)，該控制元件(40)係容設於本體(10)之控制槽(13)

     內，該撥動塊(45)係凸露於控制槽(13)外可左右扳動之以

     控制該控制元件(40)，該控制元件(40)係可於控制槽(13)

     內左右旋轉。一抵帽(50)及一彈性元件(51)係容設於控制

     元件(40)之容孔(41)內，該抵帽(50)係因彈性元件(51)之

     彈力而頂抵於制齒(30)之凹弧面(32)上，使該制齒(30)之

     卡制齒(31)可與棘輪(20)之咬合齒(22)相嚙合。一抵片(6

     0)係容設於本體(10)之容置槽(12)內，該抵片(60)係卡制

     於控制元件(40)之控制容槽(42)上，該抵片(60)係限制控

     制元件(40)不脫出控制槽(13)外。一珠體(70)及一彈性體

     (71)係容設於本體(10)之珠槽(14)內，該珠體(70)係因彈

     性體(71)之彈力而抵於控制元件(40)之凹緣(44)上，當控

     制元件(40)於控制槽(13)內旋轉時，係藉由珠體(43)而具

     定位功效。一扣環(80)係略呈圓弧狀可夾扣於本體(10)之

     扣環槽(16)內，該扣環(80)係頂掣於棘輪(20)之卡緣(231

     ) 上，使該棘輪(20)樞設於容置孔(11)內。本發明最大之

     優點乃在於：1 、該棘輪(20)係藉由扣環(80)限制於本體

     10) 上，該扣環(80)係夾扣於本體(10)之扣環槽(16)，另

     一側係頂掣於棘輪(20)之卡緣(231) 上，因此當棘輪(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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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制齒(30)於旋動螺合件磨損後，即可取下扣環(80)，即

     可拆卸更換棘輪(20)、制齒(30)或任一元件，該棘輪扳手

     即可不需整支汰換。2 、係因本體(10)之第一容槽(15)直

     徑較大，故該T 形刀(81)之中心桿(811) 設為較大直徑，

     該T 形刀(81)亦因有較大直徑之中心桿(811) ，故於切削

     容置槽(12)之過程時，T 形刀(81)即較不會斷裂（主要圖

     面如附圖1 所示）。

（三）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計10項，其中第1 項為獨立項，

     其餘項次為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第1 項之附屬項。

 １、第1 項：一種棘輪扳手結構改良，其係包括：本體、棘輪

     、制齒及扣環，其中；本體具容置孔，於其上端設直徑略

     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第一

     容槽與容置孔間因直徑差形成第二抵緣，該底部設略直徑

     略小於容置孔之第一抵緣，容置孔一側設一容置槽，容置

     槽呈上下封閉狀；一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大之第二

     頂面，該第二頂面上形成卡緣，該底端形成直徑略小之第

     一頂面，整體係樞設於本體之容置孔內時，該第二頂面即

     容置於第一容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上，該第一頂面即容

     置於第一抵緣處；一制齒可與棘輪相配合，整體係容置於

     本體之容置槽內；一扣環可夾扣於本體之扣環槽處，該扣

     環並頂掣於棘輪之卡緣上，使棘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

 ２、第2 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棘輪扳手結構改良

     ，其中，本體於柄部近容置槽位置設一控制槽，該控制槽

     徑向位置設一珠槽，該容置槽、控制槽與珠槽係為相通狀

     。

 ３、第3 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 項所述之棘輪扳手結構改良

     ，其中，該棘輪外周圍設有咬合齒。

 ４、第4 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棘輪扳手結構改良

     ，其中，該棘輪中心位置設有一套合部。

 ５、第5 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3 項所述之棘輪扳手結構改良

     ，其中，該制齒約略為半弧形，該制齒一側設可與棘輪之

     咬合齒相互嚙合之卡制齒，該制齒後側形成凹弧面，該凹

     弧面係呈一圓弧面，該凹弧面之左右兩側係為凸緣，該凸

     緣係呈圓凸弧面狀。

 ６、第6 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棘輪扳手結構改良

     ，其中，該制齒上端面處係設有符號，該符號係標示制齒

     之尺寸規格。

 ７、第7 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 項所述之棘輪扳手結構改良

     ，其中，可有一控制結構，該控制結構係樞設於該控制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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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該制齒可於本體之容置槽內因控制結構而左右移位而

     具正逆轉之功效。

 ８、第8 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 項所述之棘輪扳手結構改良

     ，其中，該控制結構係包括：控制元件、抵帽及彈性元件

     、抵片、珠體及彈性體，其中；一控制元件於徑向位置設

     有一容孔，該控制元件一側係形成頂面，該頂面係呈凸圓

     弧狀，該頂面係頂抵於制齒之凸緣上而構成二凸圓弧間之

     頂抵，該控制元件另端係形成一橫開之控制容槽，控制元

     件後側係形成二凹緣，該控制元件係凸設有撥動塊，該控

     制元件係容設於本體之控制槽內，該撥動塊係凸露於控制

     槽外可左右扳動之以使該控制元件係可於控制槽內左右旋

     轉；一抵帽及一彈性元件係容設於控制元件之容孔內，該

     抵帽係因彈性元件之彈力而頂抵於制齒之凹弧面上，使該

     制齒之卡制齒可與棘輪之咬合齒相嚙合；一抵片係容設於

     本體之容置槽內，該抵片係卡制於控制元件之控制容槽上

     ，該抵片係限制控制元件不脫出控制槽外；一珠體及一彈

     性體係容設於本體之珠槽內，該珠體係因彈性體之彈力而

     抵於控制元件之凹緣上，當控制元件於控制槽內旋轉時，

     係藉由珠體而具定位功效。

 ９、第9 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棘輪扳手結構改良

     ，其中，該棘輪係凸伸套合部，該套合部即可套合各式套

     筒。

 10、第10項：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之棘輪扳手結構改良

     ，其中，該本體近柄部增設兩呈半圓狀之孔洞，該扣環與

     孔洞間形成一S 空間，一工具係深入S 空間處將扣環取出

     。

（四）參加人主張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至10項不具進步性

     ，所引用之證據包括：

 １、證據2 ：92年9 月1 日公告之我國第91213774號「棘輪扳

     手防脫出結構改良」專利案，其公告日係早於系爭專利申

     請日（97年5 月16日），可為系爭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

     其技術內容揭露一種棘輪扳手之防脫出結構改良，其主要

     係包含：一棘輪扳手(10)、一棘輪(20)、一制齒(30)、一

     蓋體(40)、一環圈(50)及一控制元件(60)所共同組成；一

     棘輪扳手(10)作用端具一容置孔(11)，容置孔(11)一側設

     一容置槽(12)，於容置孔(11)上端形成一內徑稍小於棘輪

     (20)多角槽(22)之抵制面(13)，且於柄部近容置槽(12)位

     置設一控制槽(14)；一棘輪(20)外周圍設有咬合齒(21)且

     中心位置設有一多角槽(22)，整體係容置於棘輪扳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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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容置孔(11)內；一制齒(30)約略為半弧形，於一側形成

     可與棘輪(20)之咬合齒(21)相互嚙合之卡制齒(31)，整體

     係容置於棘輪扳手(10)之容置槽(12)內；一蓋體(40)可蓋

     合於棘輪扳手(10)之容置孔(11)下方，蓋體(40)即藉由環

     圈(50)蓋合於棘輪扳手(10)上，棘輪(20)即藉由蓋體(40)

     之限制而不掉出；一控制元件(60)於徑向位置設一容孔(6

     1)，容孔(61)內可容置一鋼珠(62)及一彈性元件(63)，鋼

     珠(62)並頂抵制齒(30)之後側，使制齒(30)可與棘輪(20)

     相嚙合；一鋼珠(70)及一彈性元件(71)係容置於棘輪扳手

     (10)之手柄部內，鋼珠(70)並頂抵控制元件(60)之後側。

     其最大之優點乃在於：直接於棘輪扳手(10)上形成抵制面

     (13)，而棘輪扳手(10)一般而言係為鑄造一體成形，因此

     於成形時即直接具抵制面(13)，如此即不需再由另一元件

     負責抵制螺合件之設計（主要圖面如附圖2 所示）。

 ２、證據3 ：94年8 月1 日公告之我國第93117605號「棘輪之

     控制結構（七）」專利案，其公告日係早於系爭專利申請

     日（97年5 月16日），可為系爭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其

     技術內容為一種棘輪之控制結構( 七) ，主要係包括：一

     棘輪扳手頭部(10)，其設有一第一、第二及第三容置部(1

     1 、20、30) ，其第一容置部(11)可容納一棘輪裝置(12)

     ，其棘輪裝置(12)係指一棘齒輪(121) 及一C 型扣(123)

     ，當棘齒輪容置於第一容置部(11)時，C 型扣(123) 可嵌

     設於棘齒輪(121) 之棘齒緣(122) ，其目的係使當棘齒輪

      (121)容納於第一容置部(11)時可穩固轉動；呈貫穿狀設

     計之第二容置部(20)恰位於第一及第三容置部(11 、30)

     中間，達其第一、二、三容置部(11 、20、30) 呈一相互

     連通關係，且，第二容置部(20)內容納有一掣動塊(21)，

     該弧形掣動塊(21)頂端中心位置凹設有一滑溝(211) ，可

     供定位桿(32)一端套接卡抵，而，掣動塊(21)未設有棘齒

     之端面則形成有一凹部( 圖上未顯示) ，可讓控制元件(3

     3)之一端頂掣固定，又，因其第二容置部(20)呈一較大於

     掣動塊(21)之弧形設計，故可供掣動塊(21)所需之滑動換

     向空間，使掣動塊(21)可做選擇性地卡掣棘齒輪(121) ，

     進而達到棘輪扳手雙向切換、卡抵控制功效；一第三容置

     部(30)，係可供一撥動元件(31)容置，該撥動元件(31)之

     適當處設一凹部(311) 及一穿孔(312) ，其凹部(311) 係

     可供定位桿(32)一端容置，另一端則套卡於掣動塊(21)之

     滑溝(211) 上，以防止掣動塊(21)晃動脫出功效；而，撥

     動元件(31)上之穿孔(312) 可容納一換向抵頂用之控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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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33)，該控制元件(33)包括一鋼珠(333) 、一連接彈簧

     (332) 及呈子彈形之頂桿(331) ，透過穿孔(312) 內之控

     制元件(33)以達和定位桿(32)一併驅動掣動塊(21)換向關

     係；又，其第三容置部(30)一側壁面上間隔凹設有第一凹

     槽(301) 及第二凹槽(302) ，該第一、第二凹槽(301、30

     2)提供撥動元件(31)換向時，達容置在撥動元件(31)穿孔

     (312) 內之鋼珠(333) 最佳之抵靠功效，以強化掣動塊(2

     1)與棘齒輪(121) 嚙合功效者（主要圖面如附圖3 所示）

     。

 ３、證據4 ：96年7 月21日公告之我國第94102946號「具左右

     橫移換向開關之棘輪扳手」專利案，其公告日係早於系爭

     專利申請日（97年5 月16日），可為系爭專利相關之先前

     技術。其技術內容揭露之棘輪扳手主要包括有一扳手本體

     10、一棘動件20、一棘齒塊30、一換向開關40與一頂掣裝

     置50。該棘動件20係可轉動的設於該扳手本體10內。該棘

     齒塊30可滑動的設於該扳手本體10內，且該棘齒塊30的棘

     齒31可嚙合於該棘動件20的棘齒21。該換向開關40設於該

     扳手本體10上，且可與該扳手本體10產生橫向的相對位移

     。該頂掣裝置50則設於該棘齒塊30與該換向開關40之間，

     並以一端頂掣於該棘齒塊30，而另端頂掣於該換向開關40

     者。該扳手本體10的一端為頭部11，另端為柄部12，而該

     頭部11與該柄部12之間形成一腹部區14。該頭部11設有一

     中空圓柱狀之容置空間13，該容置空間13之一端環設有一

     凹槽17。該腹部區14內凹設有一容室15，並於該腹部區14

     上縱向設有一連通於該容室15之長槽16。該棘動件20係可

     轉動的設於該扳手本體10之容置空間13內。該棘動件20的

     外緣環設有棘齒21，該棘動件20的中央穿設有一驅動部22

     ，該驅動部22可供置入被扳動物。該棘動件20於一側環設

     有一凹槽23，該棘動件20係可藉一C 型扣24卡固於該棘動

     件20之凹槽23與該扳手本體10之凹槽17內。該棘齒塊30係

     可滑動的設於該扳手本體10之容室15內，並可與該棘動件

     20產生相對的嚙合關係。該棘齒塊30相對於棘動件20的一

     端設有棘齒31，該棘齒31係可與該棘動件20之棘齒21相互

     嚙合者。而該棘齒塊30之另端則設有一缺槽32。該棘齒塊

     30的二側分別設有一弧面33，該弧面33係可與該容室15產

     生相對之滑移關係。該換向開關40係可滑動的裝設於扳手

     本體10的長槽16內。該換向開關40開設有一導槽41，該導

     槽41於該換向開關40上形成有一開口43與一底部44，該開

     口43係靠向該棘齒塊30之位置，而該底部44則遠離該棘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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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30之位置。於本實施例中該導槽41約呈一V 型設計，而

     使該開口43較為該底部44寬。該換向開關40的頂部則設有

     一扳動部42，該扳動部42可供使用者撥動。該頂掣裝置50

     係設於該棘齒塊30與換向開關40之間，且兩端係分別頂掣

     於該棘齒塊30之缺槽32與該導槽41之底部44。該頂掣裝置

     50係由一第一頂掣件51、一第二頂掣件52及一設於第一頂

     掣件51與第二頂掣件52間的彈性體53所構成。該第一頂掣

     件51係為一剛性材質，該第一頂掣件51係頂掣於棘齒塊30

     的缺槽32處，該第一頂掣件51的異於棘齒塊30的一端則開

     設有一可供彈性體53容置的容孔54。該第二頂掣件52係設

     於導槽41內，且受彈性體53的彈抵而頂掣於該導槽41之底

     部44。該第二頂掣件52係部份伸入於該第一頂掣件51之容

     孔54內，且可相對於該第一頂掣件51產生軸向滑移關係。

     該第二頂掣件52靠近該彈性體53的一端則設有一凸柱55，

     該凸柱55可用以保持該彈性體53於該容孔54內的定位（主

     要圖面如附圖4 所示）。

 ４、證據5 ：2002年6 月25日公告之美國第6408722B1 號「

     Ratchet wheel mounting arrangement for wrench 」專

     利案，其公告日係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97年5 月16日）

     ，可為系爭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其技術內容揭露一種棘

     輪扳手之棘齒輪組裝結構，包括一扳手主體(10)、一棘齒

     輪(20)、一制動塊(30)及一蓋板(40)，和一個扣環(53)。

     其係於該扳手主體容室內壁二端分別形成一環形卡緣，而

     該棘齒輪上、下緣之外周面處，另分別形成一環槽部與弧

     凸部，該弧凸部係可於該棘齒輪容設於該容室內時，恰巧

     嵌入於該環形卡緣內，而該環槽部則可於該蓋板蓋合後，

     供一扣環扣設其中，而同時將該棘齒輪及蓋板定位，俾達

     到簡易組裝、拆卸及避免嚙合傳動時產生上、下移動之情

     形（主要圖面如附圖5 所示）。

 ５、證據6 ：91年4 月11日公告之我國第90212018號「一種高

     扭力扳手」專利案，其係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97年5 月

     16日），可為系爭專利相關之先前技術。其技術內容揭露

     一種高扭力扳手，其包括有：一扳手本體10，該扳手本體

     10一端之頭部11設有一中空圓柱狀之容置空間12，該容置

     空間12之一端係環設有一凹槽13，可利用二階銑刀51於扳

     手本體10之喉部處銑切出一限位部14，本較佳實施例之限

     位部14係具有一台階141 及一凹弧142 ，然該限位部14係

     亦可實施為一不具台階141 之凹弧，可再利用一T 型銑刀

     52進行銑切，由於限位部14凹弧142 之形成，使得T 型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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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52之軸部可順著限位部14之凹弧142 來銑切，俾使T 型

     銑刀52可更深入於扳手本體10之喉部，而可銑切出較深且

     較大之容置槽15，且於容置槽15之底緣鑽設有一容孔16，

     並於扳手本體10喉部之兩端分別鑽設一穿孔17，該穿孔17

     係可供控制件18穿設而連通於容置槽15，該控制件18係可

     與扳手本體10間產生相對之位移關係，該控制件18之一端

     係設有一較大之推抵面181 ，俾使該控制件18不會脫出於

     穿孔17；一棘齒輪20，該棘齒輪20之側表面周緣處設有數

     個棘齒21，該棘齒輪20之中央部位穿設有一制動槽22，該

     制動槽22可供螺件置入，該棘齒輪20係可藉C 型扣24卡固

     於棘齒輪20之凹槽23與扳手本體10之凹槽13內，俾使該棘

     齒輪20係得以可轉動之方式置入結合於扳手本體10之容置

     空間12內，於本較佳實施例中該C 型扣24之一端係延伸凸

     設有一蓋片241 ，該蓋片241 係抵靠於限位部14之台階14

     1 上，而將限位部14之凹弧142 封閉，然該C 型扣24係可

     為習式不具蓋片241 之設計，且可利用一塞體插置於凹弧

     142 內而將凹弧142 封閉；一棘齒塊30，該棘齒塊30之一

     端設有數個棘齒31，該棘齒31可與棘齒輪20之棘齒21相互

     嚙合，該棘齒塊30之另一端係設有一概呈V 型之定位部32

     ，該定位部32之兩端係分別形成一卡緣321 ，且於棘齒塊

     30之兩側係分別設有一切面33及一弧面34，該棘齒塊30係

     可置入於扳手本體10之容置槽15內，且棘齒塊30係可受控

     制件18之推抵而於容置槽14內滑動，俾使該棘齒塊30可與

     容置槽15產生相對滑移關係；一頂掣裝置40，該頂掣裝置

     40係由一彈性體41及一鋼珠42構成，該頂掣裝置40係容置

     於扳手本體10之容孔16內，且頂掣裝置40之鋼珠42係受彈

     性體41之頂推而頂掣於棘齒塊30定位部32之卡緣321 ，俾

     使該棘齒塊30受控制件18推抵而於容置槽14內滑移換向時

     ，具有定位之功能（主要圖面如附圖6 所示）。

（五）證據2 、3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至9 項不具進步性：

 １、證據2 、3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步性：

 （１）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發明係「一種棘輪扳手

       結構改良，其係包括：本體10、棘輪20、制齒30及扣環

       80，其中；本體具容置孔11，於其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

       置孔之第一容槽15，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第一

       容槽與容置孔間因直徑差形成第二抵緣151 ，該底部設

       略直徑略小於容置孔之第一抵緣，容置孔一側設一容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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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槽12，容置槽呈上下封閉狀；一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

       徑略大之第二頂面23，該第二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該

       底端形成直徑略小之第一頂面24，整體係樞設於本體之

       容置孔內時，該第二頂面23即容置於第一容槽內並抵頂

       於第二抵緣151 上，該第一頂面即容置於第一抵緣處；

       一制齒可與棘輪相配合，整體係容置於本體之容置槽內

       ；一扣環可夾扣於本體之扣環槽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

       輪之卡緣上，使棘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另由系

       爭專利說明書第5 至6 頁所載先前技術之卡環(93)不會

       外露於主體(90)外且係限制於主體(90)內（見系爭專利

       圖15、16所示，本院卷第76、87頁）或需另以上蓋之卡

       制面扣合一扣環，可知系爭專利係以第1 項所限定之「

       …於其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15，該第一

       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因直徑差形

       成第二抵緣151 …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大之第二

       頂面23，該第二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該第二頂面23即

       容置於第一容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151 上…扣環80可

       夾扣於本體之扣環槽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輪之卡緣上

       ，使棘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結構特徵，簡言之，即

       扣環、主體及棘輪三者之結合關係，相較上開先前技術

       之卡環不外露於主體外且係限制於主體內，系爭專利所

       欲解決之問題係以第1 項所限定之結構特徵使扣環露於

       本體外（見系爭專利圖7 所示，本院卷第84頁反面），

       且不需另設如上開先前技術之上蓋，系爭專利當棘輪(2

       0)或制齒(30)於旋動螺合件磨損後，即可取下扣環(80)

       ，可拆卸更換棘輪(20)、制齒(30)或任一元件，該棘輪

       扳手即可不需整支汰換。

 （２）經比對證據2 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證據2

       揭露一種棘輪扳手之防脫出結構改良，其主要係包含：

       一棘輪扳手(10)、一棘輪(20)、一制齒(30)、一蓋體(4

       0)、一環圈(50)及一控制元件(60)所共同組成。雖證據

       2 與系爭專利具有相對應之技術特徵如棘輪扳手(10)或

       本體、棘輪(20)或棘輪、制齒(30)或制齒及環圈(50)或

       扣環等，惟就證據2 說明書第6 頁所載「…一蓋體(40)

       可蓋合於棘輪扳手(10)之容置孔(11)下方，蓋體(40)即

       藉由環圈(50)蓋合於棘輪扳手(10)上，棘輪(20)即藉由

       蓋體(40)之限制而不掉出」觀之（見本院卷第13頁反面

       ），上開說明書文字對環圈(50)與棘輪扳手(10)、棘輪

        (20) 間之結合關係並無記載，而圖式之作用在於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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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書文字不足的部分，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閱讀說明書時，得依圖式直接理解發明各個

       技術特徵及其所構成的技術手段，依證據2 圖1 、2 及

       4 所示（如附圖2 ，本院卷第17至19頁），證據2 容置

       孔(11)設容置槽(12)之側由組合圖2 或剖示圖4 所示其

       直徑並無變化，然系爭專利第一容槽15、第二抵緣151

       係以容置孔11直徑差異而形成，則證據2 顯然未揭露相

       當系爭專利第一容槽15、第二抵緣151 之結構；另證據

       2 容置孔(11)設容置槽(12)之側由組合圖2 或剖示圖4

       所示，雖揭露一環圈槽（參加人即舉發人標號B 部分，

       見舉發卷第62頁反面) 及環圈(50)，然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

       」之特徵，因證據2 未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1 項之第一容槽15已如前述，則證據2 自不可能揭露

       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該第一容槽上

       設有扣環槽16…」之特徵，況系爭專利已說明先前技術

       美國專利案0000000 號需另以上蓋之卡制面扣合一扣環

       ，此與證據2 說明書第6 頁所載「…一蓋體(40)可蓋合

       於棘輪扳手(10)之容置孔(11)下方，蓋體(40)即藉由環

       圈(50)蓋合於棘輪扳手(10)上，棘輪(20)即藉由蓋體(4

       0)之限制而不掉出」觀之，證據2 與系爭專利所載先前

       技術美國專利案0000000 號皆以蓋體(40)或cover 31使

       棘輪(20)或ratchet wheel 21不掉出（參證據2 圖4 及

       系爭專利所載先前技術美國專利案0000000 號圖3 所示

       ），系爭專利所改良者為以第1 項所限定之「…於其上

       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15，該第一容槽上設

       有扣環槽16，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因直徑差形成第二抵

       緣151 …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大之第二頂面23，

       該第二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該第二頂面23即容置於第

       一容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151 上…扣環80可夾扣於本

       體之扣環槽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輪之卡緣上，使棘輪

       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結構特徵，即不需使用證據2 與

       系爭專利所載先前技術美國專利案000000 0號之蓋體(4

       0)或cover 31而可限制棘輪，並可拆卸更換棘輪等；質

       言之，證據2 環圈(50)雖夾扣於環圈槽( 即舉發人標號

       B ，見舉發卷第62頁) ，惟環圈(50)頂掣於蓋體(40)，

       再以蓋體(40)限制棘輪，與系爭專利直接以扣環並頂掣

       於棘輪之卡緣而限制棘輪相較，證據2 之環圈(50)、蓋

       體(40)與棘輪之結合關係與系爭專利扣環80與棘輪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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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關係顯非相同，系爭專利省略證據2 環圈(50)且仍具

       備限制棘輪之功能，況系爭專利上開結構特徵使扣環露

       於本體外而方便取下扣環，即可拆卸更換棘輪等，是系

       爭專利之扣環槽16、第一容槽15及卡緣231 在功能上相

       關連，自應整體觀之，尚難認證據2 已揭露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結構特徵。再者，系爭專利

       之棘輪之第二頂面23及卡緣231 係與第一容槽15及第二

       抵緣151 相對應，證據2 既未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第一容

       槽15、第二抵緣151 之結構，已如前述，則證據2 自不

       可能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第二頂面

       23及卡緣231 之結構，且由證據2 圖4 之棘輪(20)剖示

       圖所示，對照系爭專利圖7 之棘輪(20)剖示圖所示，可

       知證據2 顯未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

       第二頂面23及卡緣231 之結構。準此，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於其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

       孔之第一容槽15，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第一容

       槽與容置孔間因直徑差形成第二抵緣151 …棘輪於頂端

       係設有一直徑略大之第二頂面23，該第二頂面上形成卡

       緣231 …該第二頂面23即容置於第一容槽內並抵頂於第

       二抵緣151 上…扣環80可夾扣於本體之扣環槽處，該扣

       環並頂掣於棘輪之卡緣上，使棘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

       」結構特徵並未為證據2 所揭露。

 （３）被告雖主張系爭專利之第一容槽（15）可對應證據2 之

       第一容槽（參加人即舉發人標號A ），系爭專利之扣環

       槽（16）可對應證據2 之扣環槽（參加人即舉發人標號

       B ），系爭專利之第二抵緣（151 ）可對應證據2 之第

       二抵緣（參加人即舉發人標號F ），系爭專利之第二頂

       面（23）可對應證據2 之第二頂面（參加人即舉發人標

       號C ），系爭專利之卡緣（231 ）可對應證據2 之卡緣

      （ 參加人舉發人標號D ）等語。惟證據2 說明書第6 頁

       所載「…一蓋體(40)可蓋合於棘輪扳手(10)之容置孔(1

       1)下方，蓋體(40)即藉由環圈(50)蓋合於棘輪扳手(10)

       上，棘輪(20)即藉由蓋體(40)之限制而不掉出」觀之（

       見本院卷第13頁反面），上開說明書文字對環圈(50)與

       棘輪扳手(10)、棘輪(20)間之結合關係並無記載，另證

       據2 圖1 、2 及4 所示，證據2 容置孔(11)設容置槽(1

       2)之側由組合圖2 或剖示圖4 所示其直徑並無變化，然

       系爭專利第一容槽15、第二抵緣151 係以容置孔11直徑

       差異而形成，則證據2 顯然未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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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第二抵緣151 之結構，且由

       證據2 圖4 之棘輪(20)剖示圖所示，對照系爭專利圖7

       之棘輪(20)剖示圖所示，可知證據2 顯未揭露相當系爭

       專利之第二頂面23及卡緣231 之結構；另證據2 容置孔

        (11) 設容置槽(12)之側由組合圖2 或剖示圖4 所示，

       雖揭露一環圈槽（參加人即舉發人標號B ，見舉發卷第

       62頁反面）及環圈(50)，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之特徵，

       因證據2 未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第一容槽15已如前述，則

       證據2 自不可能揭露相當系爭專利之「…該第一容槽上

       設有扣環槽16…」之特徵。末按證據2 說明書文字對環

       圈(50)與棘輪扳手(10)、棘輪(20)間之結合關係並無記

       載，被告並無說明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如何能直接且無歧異得知

       證據2 圖式所實質上隱含的內容，即相當上開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結構特徵，被告此部分之

       主張，尚難足採。

 （４）被告雖另主張系爭專利之第一抵緣（111 ）、第二抵緣

       （151 ）之設置目的同為「抵檔棘輪（20）跑出本體（

       10）」，屬於重複設置，而系爭專利之第一抵緣（111

       ）可對應證據2 之抵制面（13) ，證據2 之抵制面（13

       ）同樣具有「抵檔棘輪（20）跑出本體（10）」之功效

       ，證據2 不需要重複設置「第二抵緣（151 ）、第二頂

       面（23）」，且證據2 之上蓋（40）的直徑可略小。另

       證據2 之上蓋（40）與棘輪（20）分離設置，因棘輪（

       20）可選用比較耐磨材料，且只製作形狀簡單之多角槽

       （22），而上蓋（40）可使用一般材料，所以證據2 分

       離設置之實質功效不同於系爭專利之一體成形等語，惟

       由系爭專利說明書第5 至6 頁所載先前技術之卡環(93)

       不會外露於主體(90)外且係限制於主體(90)內（參系爭

       專利圖15、16所示，見本院卷76、第87頁反面）或需另

       以上蓋之卡制面扣合一扣環，可知系爭專利係以第1 項

       所限定之「…於其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

       15，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

       因直徑差形成第二抵緣151 …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

       略大之第二頂面23，該第二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該第

       二頂面23即容置於第一容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151 上

       …扣環80可夾扣於本體之扣環槽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

       輪之卡緣上，使棘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結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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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言之，即扣環、主體及棘輪三者之結合關係，相較先

       前技術之卡環不外露於主體外且係限制於主體內，系爭

       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係以第1 項所限定之結構特徵使扣

       環露於本體外，且不需另設先前技術之上蓋，系爭專利

       當棘輪(20)或制齒(30)於旋動螺合件磨損後，即可取下

       扣環(80)，即可拆卸更換棘輪(20)、制齒(30)或任一元

       件，該棘輪扳手即可不需整支汰換，已詳如上述，是系

       爭專利除被告所稱抵檔棘輪（20）跑出本體（10）之功

       效外，另具方便取下扣環(80)及更換元件之功效，被告

       並未考量該新增之功效及系爭專利與證據2 所欲解決問

       題之關連性，質言之，證據2 所揭露之技術手段即為系

       爭專利所不欲採用者，且證據2 說明書亦無被告所稱上

       蓋或棘輪等材料選用之記載，被告此部分主張，亦無足

       採。

 （５）經比對證據3 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證據3

       揭露一種棘輪之控制結構（七），主要係包括：一棘輪

       扳手頭部(10)，其設有一第一、第二及第三容置部(11

       、20、30) ，其第一容置部(11)可容納一棘輪裝置(12)

       ，其棘輪裝置(12)係指一棘齒輪(121) 及一C 型扣(123

       ) ，第二容置部(20)內容納有一掣動塊(21)。雖證據3

       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具有相應之技術特徵如

       棘輪扳手頭部(10)或本體、棘輪裝置(12)或棘輪、掣動

       塊(21)或制齒及C 型扣(123) 或扣環等，惟就證據3 說

       明書第8 頁所載「…其棘輪裝置(12)係指一棘齒輪(121

       ) 及一C 型扣(123) ，當棘齒輪容置於第一容置部(11)

       時，C 型扣(123) 可嵌設於棘齒輪(121) 之棘齒緣(122

       ) ，其目的係使當棘齒輪(121) 容納於第一容置部(11)

       時可穩固轉動」觀之（見本院卷第24頁反面），上開說

       明書文字對C 型扣(123) 與第一容置部(11)、棘齒輪(1

       21) 間之細部結合關係並無記載，而圖式之作用在於補

       充說明書文字不足之部分，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

       有通常知識者閱讀說明書時，得依圖式直接理解發明各

       個技術特徵及其所構成的技術手段，依證據3 圖1 及6

       所示，證據3 第一容置部(11)嵌設C 型扣(123) 之側由

       示意圖1 或剖示圖6 所示其直徑並無變化，然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第二抵緣151 係以容

       置孔11直徑差異而形成，則證據3 顯然未揭露相當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第二抵緣151 之

       結構。其次，證據3 第一容置部(11)嵌設C 型扣(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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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側由示意圖1 或剖示圖6 所示，雖揭露一嵌設C 型扣

        (123)之槽（參加人即舉發人標號15A ，見舉發卷第61

       頁）及C 型扣(123) ，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

       所限定「…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之特徵，因

       證據3 並未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

       容槽15已如前述，則證據3 自不可能揭露相當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

       …」之特徵，況系爭專利已說明其第5 至6 頁所載先前

       技術之卡環(93)不會外露於主體(90)外，且係限制於主

       體(90)內之缺失（參系爭專利圖15、16所示），然由證

       據3 說明書文字所明確記載之內容或圖1 及6 所實質上

       隱含內容觀之，並無法排除證據3 與系爭專利所載先前

       技術皆有C 型扣(123) 或卡環(93)不會外露於第一容置

       部(11)或主體(90)外，且係限制於第一容置部(11)或主

       體(90)內之缺失，系爭專利所改良者為以第1 項所限定

       之「…於其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15，該

       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因直徑

       差形成第二抵緣151 …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大之

       第二頂面23，該第二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該第二頂面

       23即容置於第一容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151 上…扣環

       80可夾扣於本體之扣環槽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輪之卡

       緣上，使棘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結構特徵，系爭專

       利上開結構特徵使扣環露於本體外而方便取下扣環，即

       可拆卸更換棘輪等，是系爭專利之扣環槽16、第一容槽

       15及卡緣231 在功能上相關連，自應整體觀之，尚難認

       證據3 已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結

       構特徵。再者，系爭專利棘輪之第二頂面23及卡緣231

       係與第一容槽15及第二抵緣151 相對應，證據3 未揭露

       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第二抵

       緣151 之結構已如前述，則證據3 自不可能揭露相當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第二頂面23及卡緣231 之

       結構，且由證據3 圖6 之棘齒輪(121) 剖示圖所示，對

       照系爭專利圖7 之棘輪(20)剖示圖所示，可知證據3 未

       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第二頂面23及

       卡緣231 之結構。準此，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

       所限定之「…於其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

       15，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

       因直徑差形成第二抵緣151 …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

       略大之第二頂面23，該第二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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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頂面23即容置於第一容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151 上

       …扣環80可夾扣於本體之扣環槽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

       輪之卡緣上，使棘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結構特徵並

       未為證據3 所揭露。

 （６）被告雖主張系爭專利之第一容槽（15）可對應證據3 之

       第一容槽（參加人即舉發人標號15A ），系爭專利之扣

       環槽（16）可對應證據3 之扣環槽（參加人即舉發人標

       號15A ），系爭專利之卡緣（231 ）可對應證據3 之卡

       緣（參加人即舉發人標號231A）等語。惟證據3 說明書

       第6 頁所載「…其棘輪裝置(12)係指一棘齒輪(121) 及

       一C 型扣(123) ，當棘齒輪容置於第一容置部(11)時，

       C 型扣(123) 可嵌設於棘齒輪(121) 之棘齒緣(122) ，

       其目的係使當棘齒輪(121) 容納於第一容置部(11)時可

       穩固轉動」觀之，上開說明書文字對C 型扣(123) 與第

       一容置部(11)、棘齒輪(121) 間之細部結合關係並無記

       載。其次，證據3 第一容置部(11)嵌設C 型扣(123) 之

       側由示意圖1 或剖示圖6 所示其直徑並無變化，然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第二抵緣151 係

       以容置孔11直徑差異而形成，則證據3 顯然未揭露相當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第二抵緣15

       1 之結構，且由證據3 圖6 之棘齒輪(121) 剖示圖所示

       ，對照系爭專利圖7 之棘輪(20)剖示圖所示，可知證據

       3 未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第二頂面

       23及卡緣231 之結構。再者，證據3 第一容置部(11)嵌

       設C 型扣(123) 之側由示意圖1 或剖示圖6 所示，雖揭

       露一嵌設C 型扣(123) 之槽（參加人即舉發人標號15A

       ，見舉發卷第61頁) 及C 型扣(123) ，然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

       …」之特徵，因證據3 未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已如前述，則證據3 自不可能揭露

       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該第一容槽上

       設有扣環槽16…」之特徵。另證據3 說明書文字對C 型

       扣(123) 與第一容置部(11)、棘齒輪(121) 間之細部結

       合關係並無記載，被告並未說明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

       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如何能直接

       且無歧異得知證據3 圖式所實質上隱含之內容，即相當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結構特徵，被告

       此部分主張，尚無可採。

 （７）從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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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15，該第一容槽上

       設有扣環槽16，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因直徑差形成第二

       抵緣151 …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大之第二頂面23

       ，該第二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該第二頂面23即容置於

       第一容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151 上…扣環80可夾扣於

       本體之扣環槽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輪之卡緣上，使棘

       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結構特徵並未為證據2 或3 所

       揭露，則證據2 、3 之組合亦未揭露上開具有差異之技

       術特徵，該具有差異之技術特徵相較上開先前技術，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結構特徵使扣環露

       於本體外而方便取下扣環，具有可拆卸更換棘輪(20)等

       而不需汰換整支棘輪扳手之功效，故證據2 、3 之組合

       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

 ２、證據2 、3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 至9 項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 至9 項係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第

     1 項，並包含第1 項所有技術特徵在內，進一步詳述該棘

     輪扳手結構改良之細部構造或附加技術特徵，而證據2 、

     3 之組合既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

     進步性，已如前述，故證據2 、3 之組合亦不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 至9 項不具進步性。

（六）證據2 、3 、5 、6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1 至9 項不具進步性：

 １、證據2 、3 、5 、6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

 （１）證據5 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比對，證據5 揭

       露一種棘輪扳手之棘齒輪組裝結構，包括一扳手主體

       (wrench body 10)、一棘齒輪(ratchet wheel 20)、一

       制動塊(stop block 30) 及一蓋板(cover plate 40)，

       和一個扣環(C-shaped retainer ring 53) （見證據5

       圖2 、4 所示，本院卷第46、47頁）。而證據5 與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雖具有相應之技術特徵如扳手

       主體(wrench body 10)、本體、棘齒輪(ratchet wheel

       20) 、棘輪、制動塊(stop block 30) 、制齒或扣環

       (C-shaped retainerring 53)等，惟依證據5 說明書第

       2 欄28行至49行所載（見本院卷第48頁），可知蓋板(4

       0)蓋固棘齒輪(20)，而蓋板(40)蓋合後，扣環(53)扣設

       於該環槽部(22)與環面(41)間（見證據5 圖2 、3 所示

       ，本院卷第46頁），另依證據5 說明書第2 欄8 行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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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所載（見本院卷第48頁），可知容室(11)於頂、底二

       端緣開口內壁面處分別形成有一環形卡緣(14)供蓋板(4

       0)蓋固，且依證據5 圖3 所示，證據5 容室(11)設環形

       卡緣(14)供蓋板(40)蓋固之側剖示圖3 所示其直徑並無

       變化，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第

       二抵緣151 係以容置孔11直徑差異而形成，顯不相同，

       則證據5 並未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

       一容槽15、第二抵緣151 之結構。其次，證據5 環形卡

       緣(14)供蓋板(40)蓋固，雖揭露一環形卡緣(14)及扣環

       (53)，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該第

       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之特徵，因證據5 顯未揭露

       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已如前

       述，則證據5 自不可能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1 項之「…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之特徵。

       況系爭專利已說明先前技術美國專利案0000000 號需另

       以上蓋之卡制面扣合一扣環，此與證據5 說明書第2 欄

       28行至49行所載蓋板(40)蓋固棘齒輪(20)，蓋板(40)蓋

       合後，扣環(53)扣設於該環槽部(22)與環面(41)間相互

       觀之，證據5 與系爭專利所載先前技術美國專利案0000

       000 號皆以蓋板(40)或cover 31使棘齒輪(20)或

       ratchet wheel 21不掉出（參證據5 圖4 所示），而系

       爭專利所改良者為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

       定之「…於其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15，

       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因直

       徑差形成第二抵緣151 …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大

       之第二頂面23，該第二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該第二頂

       面23即容置於第一容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151 上…扣

       環80可夾扣於本體之扣環槽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輪之

       卡緣上，使棘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結構特徵，即不

       需使用證據5 與系爭專利所載先前技術美國專利案0000

       000 號之蓋板(40)或cover 31而可限制棘輪，並可拆卸

       更換棘輪等；質言之，證據5 之扣環(53)未夾扣於本體

       之容室(11)，係扣設於該環槽部(22)與環面(41)間，再

       以蓋板(40)限制棘齒輪(20)，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1 項直接以扣環並頂掣於棘輪之卡緣而限制棘輪相較

       ，證據5 之扣環(53)、蓋板(40)與棘齒輪(20)之結合關

       係，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扣環80與棘輪之結

       合關係顯非相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省略證

       據5 扣環(53)，且仍具備限制棘輪之功能，況系爭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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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上開結構特徵使扣環露於本體外而

       方便取下扣環，即可拆卸更換棘輪等，是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1 項之扣環槽16、第一容槽15及卡緣231 在

       功能上相關連，自應整體觀之，尚難認證據5 已揭露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結構特徵。再者，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棘輪之第二頂面23及卡

       緣231 係與第一容槽15及第二抵緣151 相對應，證據5

       未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

       第二抵緣151 之結構，已如前述，則證據5 自不可能揭

       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第二頂面23及卡

       緣231 之結構。準此，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

       限定之「…於其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15

       ，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因

       直徑差形成第二抵緣151 …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

       大之第二頂面23，該第二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該第二

       頂面23即容置於第一容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151 上…

       扣環80可夾扣於本體之扣環槽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輪

       之卡緣上，使棘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結構特徵並未

       為證據5 所揭露。

 （２）證據6 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比對，證據6 揭

       露一種高扭力扳手，其包括有：一扳手本體10；一棘齒

　　　　塊30；一棘齒輪20，該棘齒輪20係可藉C 型扣24卡固於

       棘齒輪20之凹槽23與扳手本體10之凹槽13內，俾使該棘

       齒輪20係得以可轉動之方式置入結合於扳手本體10之容

       置空間12內（見證據6 圖2 、5 所示，本院卷第59、61

       頁反面）。而證據6 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雖

       具有相應之技術特徵如扳手本體10、本體、棘齒輪20、

       棘輪、棘齒塊30、制齒、C 型扣24或扣環等，惟依證據

       6 說明書第9 頁所載「…該棘齒輪20係可藉C 型扣24卡

       固於棘齒輪20之凹槽23與扳手本體10之凹槽13內，俾使

       該棘齒輪20係得以可轉動之方式置入結合於扳手本體10

       之容置空間12內」觀之（見本院卷第53頁），上開說明

       書文字已明確記載C 型扣24卡固於棘齒輪20之凹槽23與

       扳手本體10之凹槽13內，而圖式之作用在於補充說明書

       文字不足之部分，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閱讀說明書時，得依圖式直接理解發明各個技術特

       徵及其所構成的技術手段，證據6 圖5 所示扳手本體10

       一端之頭部11之容置空間12剖示圖所示其直徑除凹槽13

       並無變化，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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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抵緣151 係以容置孔11直徑差異而形成，則證據

       6 顯然未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

       槽15、第二抵緣151 之結構。其次，證據6 雖揭露一嵌

       設C 型扣24之凹槽13，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

       所限定「…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之特徵，因

       證據6 並未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

       容槽15，已如前述，則證據6 自不可能揭露相當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

       16…」之特徵。況系爭專利已說明其第5 至6 頁所載先

       前技術之卡環(93)不會外露於主體(90)外，且係限制於

       主體(90)內之缺失（見系爭專利圖15、16所示，本院卷

       第87頁反面），然由證據6 上開說明書文字所明確記載

       之內容「…該棘齒輪20係可藉C 型扣24卡固於棘齒輪20

       之凹槽23與扳手本體10之凹槽13內」，並配合證據6 圖

       5 所示C 型扣24係限制於扳手本體10及棘齒輪20而不會

       外露，證據6 與系爭專利所載先前技術皆有C 型扣24或

       卡環(93)不會外露於容置空間12或主體(90)外，且係限

       制於容置空間12或主體(90)內之缺失，系爭專利所改良

       者為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於其

       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15，該第一容槽上

       設有扣環槽16，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因直徑差形成第二

       抵緣151 …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大之第二頂面23

       ，該第二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該第二頂面23即容置於

       第一容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151 上…扣環80可夾扣於

       本體之扣環槽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輪之卡緣上，使棘

       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結構特徵，系爭專利申請專利

       範圍第1 項上開結構特徵使扣環露於本體外而方便取下

       扣環，即可拆卸更換棘輪等，是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1 項之扣環槽16、第一容槽15及卡緣231 在功能上相

       關連，自應整體觀之，尚難認證據6 已揭露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結構特徵。再者，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棘輪之第二頂面23及卡緣231 係

       與第一容槽15及第二抵緣151 相對應，證據6 既未揭露

       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第二抵

       緣151 之結構已如前述，則證據6 自不可能揭露相當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第二頂面23及卡緣231 之

       結構，且由證據6 圖5 之棘齒輪20剖示圖所示，對照系

       爭專利圖7 之棘輪(20)剖示圖所示，可知證據6 顯未揭

       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第二頂面23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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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231 之結構。準此，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

       限定之「…於其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15

       ，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因

       直徑差形成第二抵緣151 …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

       大之第二頂面23，該第二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該第二

       頂面23即容置於第一容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151 上…

       扣環80可夾扣於本體之扣環槽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輪

       之卡緣上，使棘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結構特徵並未

       為證據6 所揭露。

 （３）被告雖主張證據5 揭露本體（10）、棘輪（20+60 ）、

　　　　制齒（30）、扣環（53）、容置孔（11）、容置槽（12

　　　　）、第二頂面（61）、卡緣（舉發人標號231 ）；證據

　　　　6 揭露扳手本體（10）、棘齒輪（20）、T 型銑刀（52

　　　　），且第二抵緣（151 ）、第二頂面（23）之技術特徵

　　　　已為先前技術，例如證據5 第1 圖之先前技術，故由證

　　　　據2 、證據3 、證據5 和證據6 之組合亦可證明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係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

       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不具進步性等語

       。惟依證據5 說明書第1 欄17行至第24行所載觀之（見

       本院卷第48頁），其對環圈(C-shaped retainer ring)

       與扳手本體內部(box) 、棘輪(ratchet wheel) 間之結

       合關係並無記載，無從認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參酌申請時的通常知識，即能直接且無歧異

       得知證據5 圖式所實質上隱含的內容，即為相當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第二抵緣（151 ）、第

       二頂面（23）結構特徵；況由證據5 說明書第1 欄17行

       至第24行所載，可知蓋板(annular cover plate) 限制

       棘齒輪(ratchet wheel) ，環圈(C- shaped retainer

       ring) 卡合蓋板(annular cover plate) ，堪認證據5

       第1 圖之先前技術亦以蓋板(annular cover plate) 限

       制棘齒輪(ratchet wheel) ，而系爭專利所改良者為以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於其上端設

       直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15，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

       環槽16，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因直徑差形成第二抵緣15

       1 …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大之第二頂面23，該第

       二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該第二頂面23即容置於第一容

       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151 上…扣環80可夾扣於本體之

       扣環槽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輪之卡緣上，使棘輪限制

       樞設於容置孔內」結構特徵，即不需使用證據5 之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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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之蓋板(annular cover plate) ，即可限制棘輪，

       被告此部分主張，尚無足採。

 （４）從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於其

       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15，該第一容槽上

       設有扣環槽16，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因直徑差形成第二

       抵緣151 …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大之第二頂面23

       ，該第二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該第二頂面23即容置於

       第一容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151 上…扣環80可夾扣於

       本體之扣環槽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輪之卡緣上，使棘

       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結構特徵並未為證據2 或3或5

       或6 所揭露，則證據2 、3 、5 、6 之組合亦未揭露上

       開具有差異之技術特徵，該具有差異之技術特徵相較先

       前技術，系爭專利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

       定之結構特徵使扣環露於本體外而方便取下扣環，具有

       可拆卸更換棘輪(20)等而不需汰換整支棘輪扳手之功效

       ，故證據2 、3 、5 、6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

 ２、證據2 、3 、5 、6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2至9 項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 至9 項係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第

     1 項，並包含第1 項所有技術特徵在內，進一步詳述該棘

     輪扳手結構改良之細部構造或附加技術特徵，而證據2 、

     3 、5 、6之組合既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故證據2 、3 、5 、6 之組合

     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2 至9 項不具進步

     性。

（七）證據2 、3 、4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

     圍第10項不具進步性：

 １、證據2 、3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

     項係依附第1 項，包含第1 項全部技術特徵再進一步界定

     其中本體近柄部增設兩呈半圓狀之孔洞，該扣環與孔洞間

     形成一S 空間，一工具係深入S 空間處將扣環取出。

 ２、證據4 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比對，證據4 揭露

     一種棘輪扳手主要包括有一扳手本體10、一棘動件20、一

     棘齒塊30、一換向開關40與一頂掣裝置50。該棘動件20係

     可轉動的設於該扳手本體10內。該棘動件20於一側環設有

     一凹槽23，該棘動件20係可藉一C 型扣24卡固於該棘動件

     20之凹槽23與該扳手本體10之凹槽17內（見證據4 圖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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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所示，本院卷第39頁反面、40頁）。而證據4 與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雖具有相應之技術特徵如扳手本體

     10、本體、棘動件20、棘輪、棘齒塊30、制齒、C 型扣24

     或扣環等，惟依證據4 說明書第10頁所載「…該棘動件20

     於一側環設有一凹槽23，該棘動件20係可藉一C 型扣24卡

     固於該棘動件20之凹槽23與該扳手本體10之凹槽17內」觀

     之（見本院卷第34頁反面），業已明確記載C 型扣24卡固

     於棘動件20之凹槽23與扳手本體10之凹槽17內，而圖式之

     作用在於補充說明書文字不足的部分，使該發明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閱讀說明書時，得依圖式直接理解

     發明各個技術特徵及其所構成的技術手段，依證據4 圖3

     所示（見本院卷第40頁），扳手本體10一端之頭部11之容

     置空間13剖示圖所示其直徑除凹槽17並無變化，然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第二抵緣151 係以容

     置孔11直徑差異而形成，則證據4 顯然未揭露相當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第二抵緣151 之結構

     。其次，證據4 雖揭露一嵌設C 型扣24之凹槽17，然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

     環槽16…」之特徵，因證據4 顯然未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已如前述，則證據4 自不

     可能揭露相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該第一

     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之特徵，況系爭專利已說明其第

     5 至6 頁所載先前技術之卡環(93)不會外露於主體(90)外

     ，且係限制於主體(90)內之缺失（參系爭專利圖15、16所

     示），然由證據4 上開說明書文字所明確記載之內容「…

     棘動件20係可藉一C 型扣24卡固於該棘動件20之凹槽23與

     該扳手本體10之凹槽17內」，並配合證據4 圖3 所示C 型

     扣24係限制於扳手本體10及棘動件20而不會外露，證據4

     與系爭專利所載先前技術皆有C 型扣24或卡環(93)不會外

     露於容置空間13或主體(90)外且係限制於容置空間13或主

     體(90)內之缺失，系爭專利所改良者為以系爭專利申請專

     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於其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孔

     之第一容槽15，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16，第一容槽與

     容置孔間因直徑差形成第二抵緣151 …棘輪於頂端係設有

     一直徑略大之第二頂面23，該第二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

     該第二頂面23即容置於第一容槽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151

     上…扣環80可夾扣於本體之扣環槽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

     輪之卡緣上，使棘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結構特徵，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上開結構特徵使扣環露於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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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而方便取下扣環，即可拆卸更換棘輪等，是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扣環槽16、第一容槽15及卡緣231 在

     功能上相關連，自應整體觀之，尚難認證據4 已揭露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結構特徵。再者，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棘輪之第二頂面23及卡緣231

     係與第一容槽15及第二抵緣151 相對應，證據4 未揭露相

     當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第一容槽15、第二抵緣15

     1 之結構，已如前述，則證據4 自不可能揭露相當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第二頂面23及卡緣231 之結構，

     且由證據4 圖3 之棘動件20剖示圖所示，對照系爭專利圖

     7 之棘輪(20)剖示圖所示，堪認證據4 顯未揭露相當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第二頂面23及卡緣231 之結構

     。準此，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於其

     上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15，該第一容槽上設

     有扣環槽16，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因直徑差形成第二抵緣

     151 …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大之第二頂面23，該第

     二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該第二頂面23即容置於第一容槽

     內並抵頂於第二抵緣151 上…扣環80可夾扣於本體之扣環

     槽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輪之卡緣上，使棘輪限制樞設於

     容置孔內」結構特徵並未為證據4 所揭露。

 ３、從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於其上

     端設直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15，該第一容槽上設有

     扣環槽16，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因直徑差形成第二抵緣15

     1 …棘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大之第二頂面23，該第二

     頂面上形成卡緣231 …該第二頂面23即容置於第一容槽內

     並抵頂於第二抵緣151 上…扣環80可夾扣於本體之扣環槽

     處，該扣環並頂掣於棘輪之卡緣上，使棘輪限制樞設於容

     置孔內」結構特徵並未為證據2 或3 或4 所揭露，則證據

     2 、3 、4 之組合亦未揭露上開具有差異之技術特徵，該

     具有差異之技術特徵相較先前技術，系爭專利以系爭專利

     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結構特徵使扣環露於本體外

     而方便取下扣環，具有可拆卸更換棘輪等而不需汰換整支

     棘輪扳手之功效，故證據2 、3 、4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10項係直接依附第1 項，係第1 項之技術特徵

     再進一步界定者，證據2 、3 、4 之組合既不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故證據

     2 、3 、4 之組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0 項 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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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證據2 、3 、4 、5 、6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

     請專利範圍第10項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於其上端設直

     徑略大於容置孔之第一容槽15，該第一容槽上設有扣環槽

     16，第一容槽與容置孔間因直徑差形成第二抵緣151 …棘

     輪於頂端係設有一直徑略大之第二頂面23，該第二頂面上

     形成卡緣231 …該第二頂面23即容置於第一容槽內並抵頂

     於第二抵緣151 上…扣環80可夾扣於本體之扣環槽處，該

     扣環並頂掣於棘輪之卡緣上，使棘輪限制樞設於容置孔內

     」結構特徵並未為證據2 或3 或4 或5 或6 所揭露，已如

     前述，則證據2 、3 、4 、5 、6 之組合亦未揭露上開具

     有差異之技術特徵，該具有差異之技術特徵相較先前技術

     ，系爭專利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限定之結構

     特徵使扣環露於本體外而方便取下扣環，具有可拆卸更換

     棘輪等而不需汰換整支棘輪扳手之功效，故證據2 、3 、

     4 、5 、6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不具進步性。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係直接依

     附第1 項，係第1 項之技術特徵再進一步界定者，證據2

     、3 、4 之組合既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

     項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故證據2 、3 、4 、5 、6 之組

     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不具進步性

     。

七、綜上所述，證據2 、3 之組合或證據2 、3 、5 、6 之組合

   均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至9 項不具進步性

   ；另證據2 、3 、4 之組合或證據2 、3 、4 、5 、6 之組

   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0項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尚無違反核准審定時有效之專利法第22條第4 項

   規定，原處分認系爭專利違反核准審定時有效之專利法第22

   條第4 項規定，所為「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之處分即

   有未合，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非妥適。是原告請求撤銷訴

   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經本院審酌後認

   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

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5  　 月　　30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蔡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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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陳容正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

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

241 條之1 第1 項前段），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 項但書、第2 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者，得不委任律師│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為訴訟代理人　  │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  形之一，經最高行│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政法院認為適當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亦得為上訴審訴│  。                            │

│  訟代理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劉筱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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